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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
《互联网广告可识别性执法指南》的公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市场监

管总局制定了《互联网广告可识别性执法指南》，现予公告。

市场监管总局

2024年8月22日        

 

 

互联网广告可识别性执法指南

 

为规范互联网广告可识别性相关监管执法工作，帮助消费者辨明互联网广告与

非广告信息，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以下简称

《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指南。

一、本指南旨在为开展互联网广告可识别性监管执法工作提供指引，供各地市

场监管部门在工作中参考适用。

二、本指南所称的互联网广告，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利用网站、网

页、互联网应用程序等互联网媒介，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或者其他形式直接

或者间接地推销商品或者服务的商业广告。

本指南所称的互联网广告可识别性，是指互联网广告能够与其他非广告信息相

区别，使消费者辨明其为广告。

三、是否显著标明“广告”，不是广告的判定依据。市场监管部门应当依据

《广告法》第二条和《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对相关商业信息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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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广告进行认定。

四、互联网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不使消费者产生误解。

互联网广告不具有可识别性的，广告发布者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广

告主自行发布互联网广告的，应当承担广告发布者责任。

五、互联网平台用户利用平台信息服务发布广告的，该用户是广告发布者。

互联网平台经营者发布互联网广告，或者利用人工、算法等方式干预自然排

序、影响展示效果、附加购物链接并构成广告的，互联网平台经营者应当认定为广

告发布者。

六、广告发布者（或者自行发布广告的广告主，下同）可以通过文字标注、语

音提示等方式，增强互联网广告的可识别性。

通过文字标注方式的，应当显著标明“广告”。通过语音提示方式的，应当通

过清晰的语音提示其为“广告”。

七、广告发布者、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通过设置专门区域，并显著标明“广

告”或者以其他方式明确告知该区域内商业信息均为广告的，可以认定该区域内广

告具有可识别性。

网站、网页、互联网应用程序等通过显著标明“广告”或者以其他方式明确告

知该网站、网页、互联网应用程序等中的商业信息均为广告的，参照前款规定执

行。

八、互联网广告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具有可识别性：

（一）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通过自有的网站、网页、互联网应用程序

等，对自己所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发布广告的；

（二）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通过互联网平台中拥有合法使用权的网络空

间，对自己所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发布广告，并且利用其账号名称、店铺名

称等方式向消费者公开其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身份的；

（三）商业广告属性显著，消费者易于识别的其他情形的。

九、构成广告的互联网直播营销活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具有可

识别性：

（一）直播间运营者或者直播营销人员在直播营销活动中始终显著标明其为商

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或者消费者可以通过其账号名称识别其上述身份的；

（二）在直播页面显著标明直播内容为广告的；

（三）在直播过程中对广告时段的起止点作出显著标明或者明确语音提示的。

十、市场监管部门应当依据《广告法》第十四条、《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第

九条等规定查处下列行为：



（一）对于竞价排名的商品或者服务，未显著标明（或者明确提示，下同）

“广告”的；

（二）除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变相发布广告的情形外，对于通过知识

介绍、体验分享、消费测评等形式推销商品或者服务，并附加购物链接等购买方式

发布的互联网广告，未显著标明“广告”的；

（三）在新闻资讯、互联网视听内容等互联网信息内容流中发布广告，未显著

标明“广告”的；

（四）发布其他不具有可识别性的互联网广告的。

十一、市场监管部门应当依法查处以新闻报道形式变相发布互联网广告的违法

行为。

除开展舆论监督、涉及商品质量需要应急处置以及扶贫帮困、个人大病求助等

公益活动外，新闻报道中含有相应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的经营地址、联系方

式、购物链接等信息的，应当作为认定以新闻报道形式变相发布广告的重要考量因

素。

十二、市场监管部门对不具有可识别性的互联网广告实施行政处罚，应当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以及市场监管

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

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及当事人主观过错等实际情况，规范

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

十三、市场监管部门在监管执法中发现互联网广告发布者初次违反互联网广告

可识别性规定，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十四、互联网广告发布者在显著标明“广告”的同时，鼓励其标明广告发布者

身份。

对于使用人工智能（AI）技术生成或者深度合成技术制作的广告，鼓励广告发

布者作出“本广告使用AI技术”“本广告使用深度合成技术”“本广告由AI技术生

成”等提示。

十五、互联网平台经营者可以依据法律法规以及本指南，完善互联网广告可识

别性的平台规则和服务协议，为平台用户履行互联网广告可识别性义务、标明广告

发布者身份等提供便利，不得阻碍平台用户依法进行文字标注、语音提示等行为。

十六、行业协会、互联网平台经营者等可以依据法律法规以及本指南，制定行

业规范、自律公约、团体标准或者企业标准，加强行业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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